
2017 年 4 月 25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為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  

業務經營者而設的特惠津貼  

 

 

目的  

 

  本文旨在闡述政府建議將現行特惠津貼安排延展，理

順現時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合資格業務經營者獲發特惠

津貼的安排，以回應業務經營者的真正需要。  

 

 

建議  

 

2. 我們建議，現行適用於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安排，

在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的批准後，延展至下列受政府

發展的清拆行動影響的業務運作 –  

 

(a) 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前，在私人農地上營運最少達

十年且沒有違契情況的戶外／露天業務運作；及  

 

(b) 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前，獲地政總署發出的短期土

地文書（即豁免書、修訂租賃許可證、批准書）核准佔

用私人農地經營最少達十年，而且沒有違反有關短期土

地文書條件的業務運作；以及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

前，以距離首次批出日期最少達十年的短期租約佔用政

府土地，而且沒有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業務運作（按簡

易招標程序 1出租的土地除外）。  

 

 

理據  

 

3. 根據現行的特惠津貼安排，一個業務經營者是否合資

格領取特惠津貼，是基於該業務營運時所處的構築物的狀況。具

                                                 
1 簡易招標程序是透過正式的招標程序批出，招標時所有投標者均知悉有關終止和

續批安排的訂明條款。建議範圍並不涵蓋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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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說，在私人農地或政府土地上的合資格業務經營者，必須是

在寮屋管制政策下獲許可或暫准存在的合資格構築物經營（不管

是否附設戶外／露天部分以支援業務經營） 2，才能獲發特惠津

貼。有關現行適用於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的背景摘要，載於附

件一。  

 

4. 換句話說，在現行適用於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安排

下，戶外／露天的業務運作如無搭建任何在寮屋管制政策下獲許

可或暫准存在的合資格構築物，即使業務運作並無違反地契條

款，在進行清理工作時，現時仍不合資格申領任何特惠津貼。雖

然這些業務營運者有權申索法定的騷擾補償金（即因業務搬遷而

蒙受的業務損失），但這法定程序複雜和漫長。然而，這卻是他

們在現行的補償制度下唯一的選擇。  

 

5. 有業務經營者從事地契條款並不禁止的戶外／露天業

務運作，卻不合資格申領特惠津貼；相反，有業務經營者在違反

地契條款但在暫准存在的違契構築物進行業務運作，卻符合資格

申領特惠津貼，這種情況是清理土地工作補償安排中不一致的地

方。這種處理方式的差異，從方便清理土地工作的角度看，顯然

並不理想，必須加以糾正，以理順目前的特惠津貼安排。鑑於目

前有多個尚待推出的大型土地發展項目，預料當中的土地清理工

作多涉及大量從事戶外／露天業務運作的業務經營者，上述情況

尤須予以糾正。  

 

6. 另外，一些位於私人農地上運作，而涉及一九八二年

後發出的豁免書、修訂租賃許可證或批准書獲准存在的構築物的

業務；或有一些位於政府在一九八二年後直接批出的短期租約上

運作，而有關租約多年來每三個月續期一次的業務，當有關私人

地段需要收回時，地政總署將需要終止有關私人地段的豁免書、

修訂租賃許可證或批准書。同樣，有關政府土地上的短期租約也

會終止及不予續期。當局不會發放法定補償或特惠津貼。  

 

                                                 
2 

 這些構築物包括 –  

(a)  一九八二年寮屋登記涵蓋的指定非居住用途構築物；  

(b)  按一九八二年之前發出的牌照（即豁免書、修訂租賃許可證、批准書或短期租

約）持有的構築物；或  

(c)  按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後發出的牌照（即豁免書、修訂租賃許可證、批准書或

短期租約）持有的構築物，惟有關牌照須源自一九八二年之前就須予清理的構

築物所發出的牌照，而牌照條款與該等在一九八二年之前發出牌照的條款相

比，並無實質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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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雖然政府確實有權發出所需通知終止有關短期土地文

書而無須補償，但有關安排未能顧及業務經營者所造成的困境，

而那些經營者按有關地政總署發出的短期土地文書合法地運作

一段長時間，多年來在業務運作中亦投放了相當資金。從持牌人

及短期租約租戶的角度而言，即使他們的業務運作已久，亦獲適

當的短期土地文書准許，但卻不合資格申領特惠津貼，似乎令他

們相對在一九八二年寮屋登記中獲登記的違規但獲暫准存在的

構築物中運作而可能合資格申領特惠津貼的經營者而言，處於不

利位置。  

 

8. 鑑於上文第 4 至 7 段所述的考慮因素，我們已審慎檢

討現行為業務經營者而設的特惠津貼安排，並建議現時適用於業

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安排，延展至上文第 2(a)及 2(b)段所提及的

業務運作。  

 

 

資格  

 

9. 我們建議，只有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前從事有關

業務運作最少達十年的業務經營者，才可受惠於經延展後為業務

經營者而設的特惠津貼安排。有關建議是為減少濫用有關安排的

機會及確保公帑運用得宜。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前運作少於

十年的業務經營者的情況可能各異，部分因應該涉及較少硬件投

資，故可能不會蒙受同樣重大的打擊。對於按地政總署發出的短

期土地文書運作的業務運作而言，有關規定也屬必要，亦容易理

解，因為地政總署在合約上有權向經營者發出所需通知終止有關

土地文書而毋須給予任何協助或補償。把額外的運作期準則應用

於此類業務運作，是強調了「合約即是合約」的事實，以及不應

輕率地給予任何協助。  

 

10. 在緊接清拆前登記日期前運作少於十年的合資格業務

經營者的個案，仍可繼續根據既定的法定程序按個別情況處理。 

 

11. 部分在戶外／露天運作的業務經營者，或會在用地上

的違契構築物內進行部分活動。我們將堅持原則，即現行土地制

度不獲暫准存在的違契構築物，在其內運作的業務部分，仍將不

會獲發特惠津貼。具體而言，我們建議，雖然不會因用地上有違

契構築物為理由而拒絕發放津貼予經營者，但在計算特惠津貼

時，只會計算其戶外／露天所佔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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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特惠津貼額  

 

12. 我們建議就符合上文第 2(a)及 2(b)段所提及的合資格

業務運作的露天場地而言，採納現行安排下適用於工場露天場地

的現行特惠津貼額  （即每平方米 390 元，並會根據現行相同機

制按年更新津貼額），惟有關作業的最低合資格面積（按每個業

務運作計算）為 20 平方米及最高津貼額的面積上限（按每個業

務運作計算）為 5 000 平方米。至於合資格業務經營者所佔用的

合資格構築物（包括上文附註 2 所述在寮屋管制政策下的合資格

構築物或上文第 2(b)段所提及的位於由相關土地文書所准許業

務運作的構築物）的有蓋場地，將採納現行安排下適用於工場有

蓋面積的現行特惠津貼額（即起始 5 至 25 平方米，發放

115,500  元，其後每平方米發放 2,310 元，並會根據現行相同機制

按年更新津貼額），惟有關場地須符合最低合資格面積（5 平方

米）的規定。詳細資料載於附件二。  

 

 

建議對財政的影響  

 

13. 上文第二段的建議須經財委會批准。業務經營者數

目，以及業務運作所處的構築物類別和受影響業務運作的佔用年

期等，因應每個政府發展清拆行動項目而各異，須在相關清拆前

凍結登記完成後方能確定。政府當局無法在現階段就建議對財政

的影響提供確切的量化估算。  

 

 

未來路向  

 

14. 視乎議員的意見，我們將會提交建議予財委會審議。

如獲財委會通過，擬議延展現行特惠津貼的安排將適用於所有受

正在進行中及日後的收回及清理土地工作影響而截至本年 4 月

11 日尚未收取政府補償或特惠津貼的合資格業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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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5. 請議員就上文各項建議提供意見。  

 

 

 

發展局  

地政總署  

2017 年 4 月  

 



附件一  

 

現行發給商舖和工場的特惠津貼  

 

背景  

 

  發給受清理土地影響之商舖及工場的特惠津貼金額，

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前是分別基於房屋委員會屋邨商舖及分層工

廠大廈的六個月及十二個月應付租金計算。  

 

2. 因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於一九八八年一月

（透過 FCC(87-88)29 號文件）的批准，商舖及工場的特惠津貼

與私人市場同類處所的應付租金掛鈎，商舖以四個月租值計算，

工場則以 12 個月租值計算。政府當時闡明，其理念是讓經營者

可在適當時間內重置其業務，並就其在此期間的生意損失及其他

搬遷費用作出補償。商舖及工場的起始面積（分別為 10 平方米

及 5 至 20 平方米）繼續可獲發放較高津貼額。此舉乃為小規模

的業務經營者提供誘因，以鼓勵其自願遷出。  

 

3. 一九八八年七月，財委會（透過 FCC(88-89)10 號文件）

通過擴大可獲發放較高津貼額的工場起始面積，有關的起始面積

由 5 至 20 平方米擴大至 5 至 25 平方米。財委會進一步通過，起

始 5 至 25 平方米面積可獲發的津貼額，應為標準津貼額的兩倍，

與商舖的計法看齊。財委會亦通過將根據核准計算方式調整此特

惠津貼的批核權授權予副財政司。  

 

4. 至於露天場地對比有蓋地方的津貼額比例，則維持不

變，保持在 1:6。  

 

 

發放資格  

 

5. 此特惠津貼適用於在清拆前登記時正在營業，而其用

途是一九八二年寮屋登記所涵蓋範圍內的受影響經營者。在一九

八二年前發出的短期租約 /短期豁免書涵蓋的經營者亦符合發放

資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財委會批准放寬發放資格，構築物若

持有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後發出的營運牌照，只要該牌照源自一

九八二年前發出的牌照，且該牌照的條件沒有實質改動，在這類

構築物營運的經營者也有資格獲發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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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  

 

6. 現時商舖和工場的特惠津貼額，分別與差餉物業估價

署提供的私人市場商舖和分層工廠大廈平均租金掛鈎，商舖以七

個月租值計算，工場則以 15 個月租值計算。若清拆計劃涉及收

回私人土地，該計劃的特惠津貼額會按照張貼收地通知當日計

算；若清拆計劃只涉及收回政府土地，該計劃的特惠津貼額會按

照該計劃下已編排的首次清理土地日期半年前當日計算。用以計

算特惠津貼的基礎，是已登記或持牌的構築物面積或清拆前登記

時佔據土地的面積，兩者以較小者為準。  

 

7. 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發給商舖和工場的特惠津貼

額如下：  

 

 

特惠津貼額會根據現行機制按年更新。  

     

(a) 商舖 : (i) 有蓋地方   —  首 10 平 方 米 每 平 方 米

19,420 元 ， 之 後 每 平 方 米

9,710 元，沒有津貼額上限。  

 

  (ii) 露天場地  —  每平方米 1,620 元，津貼額上

限為 81 萬元（即 500 平方

米），設有 10 平方米的最低合

資格面積限制。  

 

(b) 工場 : (i) 有蓋地方  —  首 5 至 25 平方米 115,500 元，

之後每平方米 2,310 元，沒有

津貼額上限，設有 5 平方米的

最低合資格面積限制。  

 

  (ii) 露天場地  —  每平方米 390 元，津貼額上限

為 39 萬元（即 1  000 平方米），

設有 20 平方米的最低合資格

面積限制。  



附件二  

 

適用的特惠津貼額  

 

 

  我們建議— 

 

(a) 就在私人農地上營運的合資格戶外／露天業務運作— 

 

(i)  如屬戶外／露天業務運作的露天場地，採納適用於工

場露天場地的特惠津貼額（現行金額為每平方米

390 元），惟有關作業的最低合資格面積（按每個業

務運作計算）為 20 平方米及最高津貼額的面積上限

（按每個業務運作計算）為 5 000 平方米；及  

 

(ii) 位於用地上的構築物內的業務運作，如符合資格，則

根據向工場發放特惠津貼的現行安排處理；以及  

 

 

(b) 就獲地政總署發出的短期土地文書核准佔用私人農地

的合資格業務運作；以及以短期租約佔用政府土地的

合資格業務運作（按簡易招標程序出租的土地除外）— 

 

(i)  如屬由相關土地文書所准許的構築物佔用的場地，採

納適用於工場有蓋面積的特惠津貼額（現行金額為起

始 5 至 25 平方米，發放 115,500 元，其後每平方米發

放 2,310 元），惟有關場地須符合最低合資格面積

（5 平方米）的規定；及  

 

(ii)  如屬並非由構築物佔用的露天場地，採納適用於工場

露天 場 地 的特 惠津 貼 額 （現 行金 額 為 每平 方米

390 元），惟有關作業的最低合資格面積（按每個業

務運作計算）為 20 平方米及最高津貼額的面積上限

（按每個業務運作計算）為 5 000 平方米。  

 

特惠津貼額會根據用於工場的特惠津貼的現行相同做法按年更

新。  


